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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税收宣传服务项目 TGPC-2024-D-0903

甲方 z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筒'咱

乙方 z 杭州丰联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税收宣传服务(纳税服务类)

项目政府采购结果和招标文件的要求，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本服务合同:
"
主

一、采购内容 '，'11

4.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组盐孟

2.项目内容 z 纳税服务税收宣传服务

(以下为年计划制作标的及数量，如遇特殊情况，根

1.项目名称: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税收宣传服务(纳税服务类〉项目

3.合同总价款:人民币 1403980 元:大写:人民币董侣肆拾万全忏政伯

5. 服务地点: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指定地点

6. 服务内容及数量:

据甲方实际制作需求为准)

J

序号 采购标的 单位 预估数量 单价(元) 总价(元)

视频拍摄 分钟 160 5495 879200

2
动浸制作

分钟 9 4995 44955
(定制)

3
动浸制作

分钟 10 3990 39900
〈优选)

平面设计
4 (海报、 个 49 1680 82320

长图)

5 电子书 个 4 7990 31960

云端电子

6 书管理服 套 4 11950 47800
务

多渠道办
7 税指南管 套 19980 19980

理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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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征期日历 套 9985 9985

9
互动类 H5

套 8 10990 87920制作

交互式虚

10 拟仿真服 套 2 19990 39980
务

11
4兑收宣传

次 59990 59990
活动

12 文创产品 次 59990 59990

合计(技标总价) (元) 1403980

二、质量保证

1. 乙方应保证制作产品完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

2.乙方收到甲方制作需求后应在合理时间内(有特殊时限要求的，按照时限
要求规定完成)以合理的速度修改或更换产品。

3. 知识产权: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必须具有合法手续及相关文件。如涉及知识

产权则必须是自己拥有或合法使用的。如果甲方在使用乙方提供制作产品过程中

出现侵犯第三方专利权、使用权等知识产权行为，伴随产生的相关责任由乙方承

担，且乙方应当修正以避免侵权。

三、验收要求

验收工作由甲方负责对合同进行验收。验收结束后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服

务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四、付款方式

L本合同以人民币进行支付。

2. 以分钟(秒)/个/次/套为单位据实结算，按照成交单价和实际发生数量据

实结算。

乙方开户银行:杭州银行西溪支行

帐号: 3301040160020812742

3. 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 50%，服务期结束且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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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后 30 个工作日内，按照中标单价和实际发生数量进行结算剩余款项。

五、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1. 甲方安排专人与乙方服务人员沟通，对乙方的工作内容进行合理安排与监

督。

2.在服务过程中甲方负责协调涉及人员、场地等必要相关方以保障服务工作
顺利完成。

3. 积极组织验收，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和金额付款。

六、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 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应能力和岗位的员工负责本项目，符合甲方

需求，积极完成招标文件以及本合同所约定的工作内容。

2.乙方积极参与验收工作，提供完全的与本项目相关的资料文档。
3. 乙方在职人员或曾在职人员在保密期内应严格履行保密责任。

4. 乙方为承担本协议约定的保密责任，应妥善保管有关文件和资料，未经甲

方的书面许可，不得对其复制，仿造等:

七、保密条款

乙方对本项目相关的内容及相关素材负有严格的保密责任，并保证相关内容

及相关素材不得外泄。包括但不限于:

1.相关工作中涉及的信息和资料，以及有关会议文件，纪要和决定:

2.相关工作承担者之间往来的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等:
3.相关工作制作过程中甲方提出的不得对外公开的工作要求:

4. 相关工作制作过程中凡是涉及到纳税人信息的一切内容:

5.经甲乙双方在该相关工作实施过程中确认的非保密信息以外的一切信息。

八、违约规定

1. 甲方无正当理由逾期支付服务费的，甲方向乙方每日偿付欠款总额 0.5%。
的违约金。

2. 乙方不能正常履行合同的，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值 30%的违约金。

3.对部分制作时限有特殊要求的服务，乙方逾期提供的，乙方向甲方每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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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合同总额 5%。的违约金。

TGPC-2024-D-0903

�，

九、关于合同纠纷的解决

本合同未作明示的约定，而又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从其规定。本合同

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十、其他

1. 由于疫情、火灾、水灾、地震等不可抗力造成本合同履行的延误，各方不

承担相应的损失。受影响的任何一方应尽快通知对方，并得到认可答复。不可抗

力影响消除后合同的履行协议另定。

2.有关涉及本合同乙方向天津市政府采购中心所提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澄
请资料和服务承诺均视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对乙方具有约束力。

3.本合同的附件是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所载的内容为合同的有效内

容，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在服务实施过程中，其他未尽事宜或项目实施调整，甲、乙双方本着友好

协商的原则，协商解决或另行签订协议。

5.本合同一式~份，

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留存J垒一份，乙方留存 -.J1L份，均具同等效力，

委托代理人:张茹

电话:022-24465770

委托代理人:柴程明

电话: 1363412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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